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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華總（一）義字第四三三六號


茲增訂自來水法第十二條之一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連　戰
內政部部長　黃昆輝
增訂自來水法第十二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公布

第十二條之一　　水質水量保護區依都市計畫程序劃定為水源特定區者，其土地應視限制程度減免土地增值稅、贈與稅及遺產稅。

前項土地減免賦稅區域及標準，由財政部會同內政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自來水事業應於水價外附徵一定比例之費用，協助第一項土地受限地區地方建設。

前項之一定比例及協助地方建設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華總（一）義字第四三三七號


茲修正貨物稅條例第二章章名、第七條及第十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連　戰
財政部部長　林振國
修正貨物稅條例第二章章名、第七條及第十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公布

第 二 章 應稅貨物、稅率及稅額
第　七　條　　水泥：凡水泥及代水泥均屬之。其應徵稅額如左：
一、白水泥或有色水泥每公噸徵收新臺幣六百元。

二、卜特蘭一型水泥每公噸徵收新臺幣三百二十元。

三、卜特蘭高爐水泥：水泥中高爐爐渣含量所占之重量百分率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者，每公噸徵收新臺幣二百八十元。

四、代水泥及其他水泥每公噸徵收新臺幣四百四十元。

行政院得視實際情況在前項各款規定之應徵稅額百分之五十以內予以增減。
第　十　條　　油氣類之課稅項目及應徵稅額如左：
一、汽油：每公秉徵收新臺幣六千五百元。

二、柴油：每公秉徵收新臺幣三千八百元。

三、煤油：每公秉徵收新臺幣四千五十元。

四、航空燃油：每公秉徵收新臺幣五百八十元。

五、燃料油：每公秉徵收新臺幣一百元。

六、天然氣：每千立方公尺徵收新臺幣一百十元。

七、溶劑油：每公秉徵收新臺幣七百二十元。

八、液化石油氣：每公噸徵收新臺幣六百六十元。

前項各款油類摻合變造供不同用途之油品，一律按其所含主要油類之應徵稅額課徵。
行政院得視實際情況在第一項各款規定之應徵稅額百分之五十以內予以增減。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華總（一）義字第四三三八號


茲修正銀行法第三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連　戰
財政部部長　林振國
修正銀行法第三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公布

第　三　條　　銀行經營之業務如左：

一、收受支票存款。

二、收受其他各種存款。

三、受託經理信託資金。

四、發行金融債券。

五、辦理放款。

六、辦理票據貼現。

七、投資有價證券。

八、直接投資生產事業。

九、投資住宅建築及企業建築。

十、辦理國內外匯兌。

十一、辦理商業匯票承兌。

十二、簽發信用狀。

十三、辦理國內外保證業務。

十四、代理收付款項。

十五、承銷及自營買賣或代客買賣有價證券。

十六、辦理債券發行之經理及顧問事項。

十七、擔任股票及債券發行簽證人。

十八、受託經理各種財產。

十九、辦理證券投資信託有關業務。

二十、買賣金塊、銀塊、金幣、銀幣及外國貨幣。

二十一、辦理與前列各款業務有關之倉庫、保管及代理服務業務。

二十二、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其他有關業務。

第三十八條　　銀行對購買或建造住宅或企業用建築，得辦理中、長期放款，其最長期限不得超過三十年。但對於無自用住宅者購買自用住宅之放款，不在此限。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華總（一）義字第四三三九號


茲修正財務罰鍰處理暫行條例第四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連　戰
財政部部長　林振國
修正財務罰鍰處理暫行條例第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公布

第　四　條　　前條第一款之獎金每案最高額以新臺幣四百八十萬元為限，第二款之獎金每案最高額以新臺幣七百二十萬元為限。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華總（一）義字第四三四○號


茲修正專科學校法第四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連　戰
教育部部長　郭為藩
修正專科學校法第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公布

第　四　條　　專科學校以分類設立為原則，必要時得合類設置，每類各設若干科。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華總（一）義字第四三四一號


茲增訂鄉鎮市調解條例第四條之一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連　戰
增訂鄉鎮市調解條例第四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公布

第四條之一　　民意代表得兼任調解委員，其名額不得超過調解委員會人數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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